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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大社区深南大道9819号地铁金融科技大厦11F公司会

议室

3、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现场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汤昌茂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会议召开情况、审议表决情况等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10名，代表股份106,104,17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8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0名，代表股份68,168,1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5.79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0名，代表股份37,936,0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87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02名，代表股份9,366,56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30％。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085,27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47,6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085,27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47,6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085,27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47,6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085,27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47,6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085,97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8％；反对1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48,3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057％；反对1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2％；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总表决结果： 同意106,085,27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347,66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05,77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8％；反对1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8％；弃权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01,3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0488％；反对1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21％；弃权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05,77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8％；反对1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8％；弃权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01,3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0488％；反对1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21％；弃权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071,57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3％；反对3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33,9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520％；反对3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6％；弃权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赵江梅律师、王世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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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20号院正大中心2号楼19-25层

2025年5月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接受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就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

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中国法律法规” ，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

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法律、法规）以及《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

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

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系基于以下前提：（1） 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

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且该等副本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2）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

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不得

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作其他目的或被第三方所依赖。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之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核查，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发布了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

等予以公告，通知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20日。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下

午2：00在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东旭大厦综合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主持；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共计6名， 均为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5年5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代表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34,74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715%。

根据网络投票机构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

计19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464,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99%。 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机构验证其身份。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核查，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或列席（通过现场及远程通讯方

式）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指派的律师通过现场方式

进行了见证，前述主体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与《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

事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对《会议通知》中的议案进行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议案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议案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议案6.《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议案7.《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8.《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9.《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并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根据《会议通知》，议案1至议案9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

况单独计票。

现场投票结束后，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进行了计票和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

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至议案8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就议案7、议案8，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所持表决

权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及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2）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月日

负责人：经办律师：

梅向荣 郎艳飞

证券代码：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25-025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东旭大厦综合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希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1人， 代表股份140,213,70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31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134,749,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7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5人，代表股份5,464,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99％。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4人， 代表股份5,434,70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

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4人，代表股份5,434,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6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0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70％；反对705,70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3％；弃权4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0,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679％； 反对705,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851％；弃权4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7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0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11％；反对728,00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2％；弃权4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557％； 反对728,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954％；弃权4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88％。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3.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0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27％；反对725,70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6％；弃权4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981％； 反对725,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31％；弃权4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88％。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4.00�《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0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27％；反对728,80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8％；弃权45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405％； 反对728,8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101％；弃权45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94％。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6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13％；反对1,113,9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44％；弃权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8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714％；反对1,113,9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961％；弃权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25％。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6.00�《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86％；反对746,00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0％；弃权48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9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609％； 反对746,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266％；弃权48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25％。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7.00�《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68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77％；反对909,70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7％；弃权47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678％； 反对909,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387％；弃权47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35％。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8.00�《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6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01％；反对917,40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93％；弃权48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3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764％； 反对917,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804％；弃权48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32％。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9.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并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14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55％；反对743,70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4％；弃权3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6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767％； 反对743,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43％；弃权3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9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郎艳飞律师、邵森琢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上海嘉麟杰

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83� � � � 证券简称：海能达 � � � � � �公告编号：2025-030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14：30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 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北环路海能达大厦会议室。

3、会议方式

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清州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099人，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728,679,948股，占公

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678%，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12,900,88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9.2001%。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09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779,

0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76%。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9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779,06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76%。

8、公司部分董事、高管、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726,866,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2%；反对1,416,32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4%；弃权39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26,845,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3%；反对1,430,12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3%；弃权40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5%。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26,842,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78%；反对1,420,62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0%；弃权4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726,807,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0%；反对1,450,52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1%；弃权4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726,510,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3%；反对1,832,12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4%；弃权3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2%。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609,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531%；反对1,832,12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11%；弃权3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57%。

6、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13,72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130%；反对1,665,92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578%；弃权3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92%。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72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130%；反对1,665,92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578%；弃权3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92%。

7、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725,819,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5%；反对2,499,47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0%；弃权3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918,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736%；反对2,499,47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405%；弃权3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59%。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725,409,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12%；反对2,855,67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9%；弃权4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9%。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508,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752%；反对2,855,67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979%；弃权4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6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726,548,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5%；反对1,773,526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4%；弃权35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3,647,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914%；反对1,773,52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397%；弃权35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8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对2024年度的工作进行了汇报。 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

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定期

现场检查报告

保荐人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或“保荐人” ）

被保荐公司简称：易点天下

保荐代表人姓名：李亦中 联系电话：010-6083�3268

保荐代表人姓名：杨腾 联系电话：010-6083�8582

现场检查人员姓名：杨腾

现场检查对应期间：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现场检查时间：2025年5月6日

一、现场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意见

（一）公司治理 是 否 不适用

现场检查手段：

查阅了上市公司最新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及会议材料，取得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变化情况，

取得上市公司关联方清单，查阅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相关变更

决策文件，查看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场所，对上市公司主要人员进行访谈。

1.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是否完备、合规 √

2.公司章程和三会规则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

3.三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及会议内容等要件是否齐备，会议资料

是否保存完整

√

4.三会会议决议是否由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签名确认 √

5.公司董监高是否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业务规则履行职责

√

6.公司董监高如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7.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如发生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8.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

9.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不存在同业竞争 √

（二）内部控制

现场检查手段：

查阅了上市公司最新章程以及关于内部审计、风险投资、委托理财、套期保值业务等相关制度，取得公司内部审计人

员及审计委员会名单，取得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或工作报告，查阅了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文件，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1.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 √

2.是否在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 √

3.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规 √

4.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

告等

√

5.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及发现的重

大问题等

√

6.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

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

√

7.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审计 √

8.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次一年度内部

审计工作计划

√

9.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审计

工作报告

√

10.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年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一次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11.从事风险投资、委托理财、套期保值业务等事项是否建立了完备、合规的内控制度 √

（三）信息披露

现场检查手段：

查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投资者关系登记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网站披露信息，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

文件，内幕信息管理和知情人登记管理情况，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检索公司舆情报道，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1.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

2.公司已披露的内容是否完整 √

3.公司已披露事项是否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取得重要进展 √

4.是否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5.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保密情况等是否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6.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是否及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网站刊载 √

（四）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查阅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文件；查阅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的明细，查阅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材料，分

析关联交易和重大对外投资的定价公允性；查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明细及相关内部审

议文件、信息披露文件，查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是否存在违规占用发行人资金的说明，查阅会计师关

于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对财务总监进行了访谈。

1.是否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或者其他资源的制度

√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

其他资源的情形

√

3.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4.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

5.是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

6.对外担保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7.被担保方是否不存在财务状况恶化、到期不清偿被担保债务等情形 √

8.被担保债务到期后如继续提供担保，是否重新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

（五）募集资金使用

现场检查手段：

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制度，查阅了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和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账，并对大额募集资金支

付进行凭证抽查，查阅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文件和决策程序文件，实地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

度及资金使用进度，取得上市公司出具的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和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募集资金

2024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访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是否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是否有效执行 √

3.募集资金是否不存在第三方占用或违规进行委托理财等情形 √

4.是否不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改变实施地点等情形

√

5.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或者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偿还银行贷款的， 公司是否未在承诺期间进行风

险投资

√

6.募集资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是否一致，项目进度、投资效益是否与招股说明书等相符 √

7.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风险 √

（六）业绩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实地查看经营场所，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及市场信息，查阅公司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访谈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

1.业绩是否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 √

2.业绩大幅波动是否存在合理解释 √

3.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公司业绩是否不存在明显异常 √

（七）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查阅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等记载的公司及股东的公开承诺，检查承诺实现情况。

1.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2.公司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八）其他重要事项

现场检查手段：

1.现金分红：取得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的现金分红支出凭证，与公司章程规定、信息披露文件进行比对。

2.大额资金往来：取得公司大额资金往来明细，了解交易支付对象及支付原因，并进行抽凭。

3.生产经营环境：查阅公司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实地查看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定

期报告，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1.是否完全执行了现金分红制度，并如实披露 √

2.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合法合规，并如实披露 √

3.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及合理原因 √

4.重大投资或者重大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5.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6.前期监管机构和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否已按相关要求予以整改 √

二、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说明

1、关于募投项目延期

2023年3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

议案》，同意公司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对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调整后募投项目

“程序化广告平台升级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5年12月31日。 建议公司继续按照

计划进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合理使用募集资金。

保荐代表人：李亦中杨腾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内部审计部门每半年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审计）

（内部审计部门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人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易点天下

保荐代表人姓名：李亦中 联系电话：010-60838582

保荐代表人姓名：杨腾 联系电话：010-60833268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无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

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是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根据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2024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发行人有效执行了相关规章制度。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保荐人每月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变动情况和大额

资金支取使用情况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次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次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次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1次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报送 是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1、关于募投项目延期

2023年3月23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

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

况，对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调整

后募投项目“程序化广告平台升级项目” 和“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5年12月31日。建

议公司继续按照计划进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合理使

用募集资金。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1）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8次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7.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次数 无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不适用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1次

（2）培训日期 2024年12月25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本次培训结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等规则要求，重点向培训对象介绍了

资本市场重要政策、最新监管态势、募集资金监管、内部控

制、规范运作、规范股份减持及严禁内幕交易等内容，并辅

以案例说明的形式， 加深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

对相关法律法规、信息披露要求的理解。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保荐人查阅了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投资者关系登记表，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动易网站披露信息， 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文

件， 内幕信息管理和知情人登记管理情况， 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检索公司舆情报道，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未发现公

司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

执行

保荐人查阅了公司章程及内部制度文件，查阅了公司2024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文件，

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未发现公司在公司内部制度

的建立和执行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3.“三会”运作

保荐人查阅了公司最新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及会议材料、信息

披露文件，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未发现公司在“三会”

运作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变动

保荐人查阅了公司股东名册、持股比例、最新公司章程、三会

文件、信息披露文件，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动。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制度， 查阅了募集资金

专户银行对账单和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账， 并对大额募集资金

支付进行凭证抽查， 查阅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文件和决策

程序文件，实地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

度及资金使用进度， 取得上市公司出具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和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募集资金2024年度

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访谈， 未发现公司在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方面存在重大

问题。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保荐人查阅了公司章程及关于关联交易的内部制度， 取得了

关联交易明细，查阅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材料，对关联交易

的定价公允性进行分析，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未发现公

司在关联交易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保荐人查阅了公司章程及关于对外担保的内部制度， 取得了

对外担保明细，查阅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材料，对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访谈，未发现公司在对外担保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8.购买、出售资产

保荐人查阅了公司资产购买、出售的内部制度，取得了资产购

买、出售明细，查阅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材料，对资产购买、

出售的定价公允性进行分析，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未发

现公司在购买、出售资产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

（包括对外投资、 风险投

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

套期保值等）

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对外投资、风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

套期保值等相关制度，取得了相关业务协议、交易明细，查阅

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材料，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未发

现公司在上述业务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10． 发行人或者其聘请

的证券服务机构配合保

荐工作的情况

发行人配合了保荐人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

等事项的访谈，会计师配合提供了募集资金2024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等资料。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

业务发展、 财务状况、管

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

的重大变化情况）

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报表，

查阅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变化情况，实

地查看公司生产经营环境， 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

及市场信息，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未发现公司在经

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存在

重大问题。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

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

及解决措施

1.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等承诺 是 不适用

2.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3.关于被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稳定股价及股份回购的承诺 是 不适用

5.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回购和股份买回、依法承担赔偿或者补偿责任的承诺 是 不适用

6.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

7.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是 不适用

8.关于补缴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9.关于承诺履行的约束措施 是 不适用

10.关于公司股东信息披露专项承诺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保荐人或者其保

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我公司作为保荐人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措

施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4年1月5日，中国证监会对我公司出具《关于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

函措施的决定》，上述监管措施认定：我公司保荐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项目，发行人

证券发行上市当年即亏损、营业利润比上年下滑50%以上。 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第七十条规定，中国证监会对我公司采取警示函监管措施。

我公司在收到上述监管函件后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整改，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内部

追责，要求投行项目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保荐业务相关法律法规，引以为戒，不断提高风险意识。

2、2024年4月30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我公司出具 《关于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

函》，上述监管措施认定：我公司担任方大智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保荐人，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未按照《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第七十条以及《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一一发行类第4号》4-11等执业规范要求，对发行人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充分核查，导致

招股说明书遗漏披露关联交易相关信息。 在核查工作底稿已有记录的情况下，中信证券未充分

关注并执行进一步的核查程序，在深交所问询后仍未审慎核查，发表的核查意见不准确。 上述行

为违反了深交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相关规定。

我公司在收到上述监管函件后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整改，提交了书面整改报告，并

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内部追责。 同时，要求投行项目人员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深交所业务规则和保

荐业务执业规范的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认真履行保荐职责，切实提高执业质量，保证招股

说明书和出具文件的真实、准确、完整。

3、2024年5月7日，中国证监会对我公司出具《关于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秦国安、李天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上述监管措施认定：我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在保荐

江苏博涛智能热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 未勤勉尽责履行相关职责，

对发行人存在内部控制制度未有效执行、财务会计核算不准确等问题的核查工作不到位。 上述

行为违反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

我公司在收到上述监管函件后高度重视，及时进行整改，加强保荐代表人的管理，督促各保

荐代表人勤勉尽责履行相关职责，扎实推进项目，提高执业质量和风险意识。

4、2024年5月8日，中国证监会广东证监局对我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出具《关于对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凌鹏、浦瑞航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上述监管措施认定：我公司作为广东泉

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广东国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机构，在持

续督导履职过程中存在对贸易业务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联关系核查不充分、对贸易业务真实

性核查不充分、 对业务单据审核中未关注到运输合同与计量报告对应的船运公司存在明显差

异、 对业务单据审核中未关注到销售合同和租船合同约定的装货港存在明显异常等违规行为。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六项的规定，保荐代表人对

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我公司在收到上述监管函件后高度重视，及时进行整改，加强保荐代表人的管理，督促各保

荐代表人勤勉尽责履行相关职责，扎实推进项目，提高执业质量和风险意识。

5、2024年8月5日，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对我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出具《关于对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陈健健、赵倩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上述函件认定，我公司保荐的贵州安达

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科技” ）于2023年3月23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且选

取的上市标准含净利润标准。 安达科技2024年4月29日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2023年度安达

科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3,392.83万元， 上市当年即亏

损。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我公司在知悉上述监管函件后高度重视，及时进行整改，加强保荐代表人的管理，督促各保

荐代表人勤勉尽责履行相关职责，扎实推进项目，提高执业质量和风险意识。

6、2024年11月8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我公司出具 《关于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

函》，上述监管措施认定：我公司在担任深圳市皓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保荐人的过程中，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认定和控制权稳定性的核查程序执

行不到位，未督促发行人准确、完整披露控股股东的重大股权转让情况。 上述行为违反了深交所

《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我公司在收到上述监管函件后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整改，提交了书面整改报告，并

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内部追责。 同时，要求投行项目人员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深交所业务规则和保

荐业务执业规范的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认真履行保荐职责，切实提高执业质量，保证招股

说明书和出具文件的真实、准确、完整。

7、2024年11月22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对我公司出具了《关于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采取责令改正、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并提交合规检查报告措施的决定》。 上述函件认为，我

公司及子公司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在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等方面存在不足的情况，违反了《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规定。

我公司在知悉上述监管函件后高度重视，及时进行整改，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并按时提

交合规检查报告，加强内部控制，督促投行业务人员勤勉尽责履行相关职责，提高风险意识。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李亦中 杨腾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结果

及提请公司注意事项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人” ）作为对贵公司进行持续督导的保荐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3号一一保荐业务》的有关要求，对贵公司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

基于2024年度现场检查，本保荐人提请贵公司关注以下事项：

1、关于募投项目延期

2023年3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

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对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调整后募投项目“程序化广告平台升级项目” 和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5年12月31日。建议公司继续按照计划进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合理使用募集

资金。

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持续督导定期现场检查报告》

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月日


